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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章程章程章程~ 

 

一一一一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本会正名为“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以下简称“本会”。 

  

二二二二 会址会址会址会址：：：： 

 本会会址设于：新加坡 238960邮区莫罕默德苏丹路门牌 10号，或

经执委会决定并获得社团注册官接受之新址。遇有需要，本会可在

有关当局事先批准之场所进行会务活动。 

  

三三三三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敦宗睦族，团结吴氏后裔子孙、缅怀吴氏始祖，引导后辈学习历大

先贤为国家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 

 扶助不幸的社群，主办多元化传统文化交流与慈善事业，以加强社

会凝聚力，促进各族和谐共处。 

  

四四四四 会员资格会员资格会员资格会员资格与权利与权利与权利与权利：：：： 

 1、 凡居住在新加坡吴氏宗人，不分籍贯，年满 18岁，品行端

正，便可申请成为永久会员。 

 2、 每位永久会员，有权参加投票，有选举、被选担任本会执委

会职位及表决权。 

 3、 执委会随时可委任德高望重、对本会有贡献之人士为本会顾

问。本会顾问不拥有选举、被选和表决权。 

 4、 准会员---- 凡非新加坡公民吴氏宗人，可申请加入成为本会

准会员，准会员享有与其他会员之权利，但没有投票、选举

和被选权。 

   

五五五五 申请入会的办法申请入会的办法申请入会的办法申请入会的办法 

 1、 凡拟参加本会之吴氏宗人，必须填具申请入会表格，呈交秘

书处。 

 2、 拟申请为新会员者必须由一位现任会员推荐，执委会将决定

有关申请是否获准。 

 3、 本会章程必须发给每一位新批准之会员。 

   

六六六六 入会费入会费入会费入会费、、、、年捐年捐年捐年捐 

 1、 本会不设入会费 



 2、 成为永久会员者，随意乐捐，款项不限。 

 3、 凡永久会员，不须缴交年捐。 

 4、 准会员一次过，缴交$100,00. 

 5、 任何向会员征收特别捐款，须获会员大会通过。 

   

七七七七 最高权力机构和会员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和会员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和会员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和会员大会 

 1、 本会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系由会长所主持的会员大会。 

 2、 本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在每年一月份举行。 

 3、 任何时候，若有 25%有投票权之会员或 30名有投票权之会

员，视何者为低，提出书面要求召开特别会员的大会。会长

得在执委会之指令下，随时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要求召开特

别会员大会址事宜，必须以书面通知秘书处，以便处理。特

别会员大会必须在接获要求后两个月内召开。 

 4、 若执委会在收到书面要求后，不在两个月召开特别会员大

会，则有关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之会员，在给以有投票权

的会员 10天通知后，即可自行召开会员大会，同时将议程

张贴在本会布告栏内。 

 5、 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必须给以会员两星期的通知，特别会员大

会则须给以 10天的通知。秘书必须将有关开会之日期、时

间及地点的通告，发于所有有投票权的会员。会议议程须在

会议前 4天张贴在本会布告栏内。 

 6、 除非章程另有说明，所有会员大会均不允许以委托书的方式

投票。 

 7、 常年会员大会处理下列事项：  

  a. 上一个年度之财政报告和常年会务报告。 

  b. 若有需要，选举下一届执委会及义务查帐。 

 8、 任何会员要在会员大会上提出议案，须在会议举行前一星期

以书面通知书通知本会秘书。 

 9、 至少有投票权的会员总数为 25%，或 30名有投票权之会员

出席会员大会，会议方为有效，委托书不能成为会议法定人

数之部分。 

 10、 若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会员大会可延长半小时举行。届

时人数若仍不足够，会议可进行，但无权修改任何现有章

程。 

   

八八八八 管理与执委会管理与执委会管理与执委会管理与执委会 

 1、 由两年一度选出的执委会，负责本会之会务行政。 

   



  正会长： 1位 第一副会长：  1位 

  第二副会长：  1位 副会长： 4 位 

  正总务 1位 副总务 1位 

  正财政 1位 副财政 1位 

  正中文书 1位 副中文书 1位 

  正英文书 1位 副英文书 1位 

  正公关 1位 副公关 2位 

  正福利 1位 副福利 2位 

  正文教 1位 副文教 1位  

  正出版 1位 副出版 1位 

  正康乐 1位 副康乐 2位 

  正妇女 1位 副妇女 1位 

  正青年 1位 副青年 2位 

  正查帐 1位 副查帐 1位 

   委员 12位 （共 47位） 

     

 2、 在常年会员大会上选举以上各执委时，由一人提议并由另一

人附议，只须获得简单的多数票即可当选，除正副财政，其

他执委都可以连任。 

 3、 执委会的选举方式可以用举手， 或经与会者大多数同意用

秘密投票方式进行。若票数相等时，主席可以投票裁决。  

 4、 执委会至少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于未召开会议前应予各执委

以七天通知。会长可在给于各执委五天的通知后，随时召开

执委会议。执委会必须有半数执委出席方为有效。  

 5、 执委会任何委员若无适当理由连续三次缺席会议，将被认为

自动退出执委会，其空缺得由执委会委任他人担任之，以迄

下一次常年会员大会。执委会之任何变动，必须在两星期内

通知社团注册官。 

 6、 执委会之职责是组织与督促本会之日常之会务活动，必须遵

从会员大会之议决，未事先征得会员大会之同意，不得做出

违背会员大会意愿之事，不能超越会员大会，而必须经常与

会员大会保持从属关系。  

 7、 

 

执委会有权动用本会基金作为会务活动开支，唯每月不得超

过$20,000.00   

   



九九九九 职员之职责职员之职责职员之职责职员之职责：：：： 

 1、 会长主持所有会员大会和执委会议，并代表本会处理与外界

交往事宜。 

 2、 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副会长，将协助会长之职责，当

会长缺席时，依次代行其职责。  

 3、 总务负责与保管本会所有的会议记录，即须保管会员大会和

执委会会议记录，并得保存最新之会员记录。  

 4、 副总务协助总务之工作，当正总务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5、 财政负责保管本会所有基金，代表本会收款付账，并将来往

账目正确记录清楚。财政有权代表本会每月支出$1,000.00

作为日常的开销，财政手上现款不得超过$3,000.00， 若超

过这个数目必须存入由执委会决定之银行。本会之支票由财

政与会长或总务联合签署，方为有效。  

 6、 副财政协助正财政之工作，当正财政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7、 中文书负责处理本会中文文件工作。 

 8、 副中文书协助中文书之工作，当正中文书缺席时代行其职

责。  

 9、 英文书负责处理本会之英文书工作。 

 10、 副英文书协助英文书之工作，当正英文书缺席时代行其职

责。 

 11、 公关主任负责对内对外的连系工作，或代表本会出席外界社

团之会议或宴会联谊工作。  

 12、 副公关协助公关主任之工作，当公关主任缺席时可代行其职

责。 

 13、 福利主任负责照顾、协助和处理会员的福利，必要时可成立

小组进行这项福利工作。 

 14、 副福利协助福利主任之工作，当正福利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15、 文教主任负责本会之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主办学习班级，

讲座会等推动华族文化传统和弘扬教育美德。 

 16、 副文教协助文教主任工作，当文教主任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17、 出版主任负责编辑、印刷与出版本会之一切会讯，期刊、论

著或报告等工作。 

 18、 副出版主任协助出版主任之工作，当出版主任缺席时代行其

职责。 

 19、 康乐主任主办本会之一切文娱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活动，开

办卡拉 ok 班、歌咏、舞蹈等。必要时成立康乐小组推动这

些康乐活动。 

 20、 副康乐主任协助康乐主任之工作，当康乐主任缺席时代行其



职责。  

 21、 妇女主任主办一切有关妇女的活动，动员妇女会员参与会务

活动。 

 22、 副妇女主任协助妇女主任之工作，当妇女主任缺席时代行其

职责。 

 23、 青年主任负责推动有关青年之活动。 

 24、 副青年主任协助青年主任之工作，当青年主任缺席时代行其

职责。 

 25、 正查帐负责他任期的审查本会一切帐务，并向执委会报告。 

 26、 副查帐协助正查帐之工作，当正查帐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27、 执行委员协助本会之一般行政工作，履行执委会所赋予和指

派的任务。 

   

十十十十 查帐与财政年度查帐与财政年度查帐与财政年度查帐与财政年度 

 1、 隔年常年会员大会上，选出两位会员，他们并非执委会会

员，担任查帐工作，为期两年，但不得在下个年度连任。 

 2、 查帐： 

  a, 负责审查本会每一年财政开支，并向常年大会提出报

告。 

  b, 在会长的要求下，随时审核在任期内任何时段的账

目，并向执委会报告。 

 3、 本会之财政年度由每年正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信托人信托人信托人信托人：：：： 

 1、 若本会在任何时候拥有不动产必须交由已宣誓就任的信托

人。 

 2、 本会之信托人： 

  a, 信托人不得超过 4人，但不能少过 2人。 

  b, 必须由常年会员大会上选出。 

  c, 未事先获得常年会员大会之批准，不得出售或抵押所

委托的产业。 

 3、 在下列情况下，信托人之职位成为空缺： 

  a, 信托人去世，疯癫或神经失常。  

  b, 信托人离开新加坡超过一年。 

  c, 信托人行为不检受判决，使他不适合担任信托人。 



  d, 信托人呈函自动辞去该职位。 

 4、 信托人的取消委任或填补空缺，必须在讨论有关事项的会员

大会至少两个星期前张贴在会所的布告栏内，会员大会的结

果必须通知社团注册官。 

 5、 不动产地址和信托人名字，往后有变动时须通知社团注册

官。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访客与嘉宾访客与嘉宾访客与嘉宾访客与嘉宾：：：： 

 1、 访客与嘉宾可允许进入本会，但却不允许进入本会之机密场

所。 

 2、 访客与嘉宾都必须遵守本会之条例与章程。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禁例禁例禁例禁例：：：： 

 1、 严禁任何形式的赌博在会所内进行，严禁携带任何赌具、吸

毒烟具以及其他不良物品进入本会。除了获得私营博彩法令

第 250节所批准促销或举办私营彩卷，不在此例。任何不正

当人士带进会所均于禁止之例。 

 2、 本会之基金不得用以支付会员的法庭罚款。 

 3、 本会不得企图限制或参与任何商业活动，直接或间接推荐或

安排会员去影响货品价格或服务，或取得任何折扣，以免影

响消费者的利益。 

 4、 本会不可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准让基金或会所作为政治用

途。 

 5、 除非事先获得有关当局的批准，本会不能利用其名或职员或

会员名义发行任何彩票。 

 6、 按新加坡有关工会法令强制性的规定，本会不得从事任何涉

及任何工会性质之活动。 

 7、 除非事先获得新加坡警察部执照组主管或有关当局的书面批

准，本会不得以任何目的向公众筹款。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修改章程修改章程修改章程修改章程：：：： 

 本会章程之修订或增删，都必须在会员大会上提出并获得参与投票

者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在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前，新章程不能

执行。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诠释诠释诠释诠释：：：： 

 在日常的会务上，如果有出现章程内没有列明的事项，执委会有权

自行裁决，除非会员大会反对，否则执委会是最后的决定。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纠纷纠纷纠纷纠纷：：：： 

 会员间如果有发生争执，可通过特别会员大会根据章程解决处理

之，若无法化解争端，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之。 

 1、 除非获得至少五分之三居住在新加坡有投票权的会员，亲自

获通过委托书，在为此而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通过，否则本会

不得解散。 

 2、 若本会通过解散，必须偿还所有合法债款，剩余的基金款

项，将根据会员大会的处理，或捐献给新加坡获得承认的慈

善团体。 

 3、 解散证明书必须在解散之七天内呈交予社团注册官。 

   

  （（（（本会章程内容以英文本为准本会章程内容以英文本为准本会章程内容以英文本为准本会章程内容以英文本为准）））） 

    

 


